
 
 

 

 

 

 

蓬江区、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根据《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工作方案》，我局已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印发了《江门市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实

施方案》，成立了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江门工作站，组建了

由基层农技人员和乡土专家组成的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 江门

分队，今年参加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累积 1230 人次。 

根据有关单位在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过程中提出的建

议和意见，并结合农技推广工作的实际情况，我局重新修订并形

成了《江门市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实施方案（修订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请与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江门工作站（江门市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联系。 

2022 年 4 月 12 日《关于印发<江门市农技服务“轻骑兵”实施

方案>的通知》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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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联系人：李保建，电话：1382249892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部

署，扎实落实《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工作方案》，确

保我市基层农技需求能够快速精准对接省农技服务“轻骑兵”订

单式、菜单式的技术指导服务，打通各地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堵点、

痛点，为我市发展精细农业、建设精美农村、培养精勤农民提供

支撑，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

市关于“三农”工作部署，深入推进科技兴农，实施农技服务“轻

骑兵”乡村行，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持续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二、工作目标 

切实落实《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工作方案》，全

面摸清我市基层农技需求，依托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队伍力

量，整合省、市级科研院校专家、涉农高校合作团队、全市农技

推广人员、乡土专家、杰出高素质农民等资源力量，积极吸纳在

校涉农大学生，组建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江门分队，对接省

小分队联合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围绕江门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和预制菜产业，开展全产业链、全方位的农技服务，高效解决农



  

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最先一公里”问题，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我市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步骤及内容 

（一）部署发动及调查摸底阶段（2022 年 3 月底前） 

1.制定一个方案。结合江门实际，制定江门市农技服务“轻

骑兵”实施方案，构建组织架构，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工作任务

和实施步骤。 

2.组织一次动员。广泛发动全市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农技服

务驿站、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乡土专家、杰出高素质

农民等，积极参与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工作。 

3.开展一次摸底。部署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农

业技术服务中心、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全市 73 个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围

绕机构、人员、需求，对全市现有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农技人员

专业类别信息、基层农技需求开展一次摸底。 

（二）队伍组建及对接联络阶段（2022 年 4 月 1日-4 月 15

日） 

4.组建一支队伍。在调查摸底基础上，结合江门农业产业实

际和需求，按照省的 24 个服务类别梳理明确我市农技队伍涉及

的服务类别，每个类别组建一个工作组，由基层农技人员和至少

1 名乡土专家组成，所有工作组组合为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

江门分队（以下简称江门分队）。各县（市、区）参照成立县级

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服务大队（以下简称县级大队）。 



  

5.成立一个工作站。统筹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工作

力量，成立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江门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

站），作为对接省“轻骑兵”小分队、协调江门分队、县级大队

和服务基层具体农技需求的日常管理机构，办公地点设在江门市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6.建立两本台账。围绕队伍设置、需求管理、服务情况，建

立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江门分队信息服务台账和江门市农技

服务需求台账，指定专人负责，实行动态管理。 

7.主动对接联络。江门分队成立后，江门工作站、各工作组，

要主动对接省“轻骑兵”联席会议、省农技服务“轻骑兵”召集

人，加快推进省“轻骑兵”小分队到我市开展农技服务。 

（三）组织实施阶段（2022 年 4月 16 日起持续推进） 

      按照联络对接的具体情况，持续做好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

小分队乡村行工作，并做好宣传报道。 

四、组织架构 

（一）成立江门市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领导小组 

组  长：郑少强 

副组长：王小丽 

成  员：区合莲  政策法规科 

        何兆珍  规划财务科 

        黄家河  乡村产业发展科 

        黄健强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 



  

        林锡江  扶贫规划开发科 

        陈家协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市场信息化科  

           郑向华  种植业管理科 

        李珍瑜  畜牧与饲料科 

        李丽影  渔业资源保护与发展科 

        肖  军  农业机械化管理科 

        邓  雪  科技交流科 

        肖潮娟  人事科 

        梁伟光  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冯锦乾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黄晓东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劳栋添  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梁

伟光主任兼任。 

（二）建立“轻骑兵”乡村行联络员制度。在我市农技服务

“轻骑兵”乡村行工作组中，分别确定 1 名联络员，负责对接省

农技服务“轻骑兵”召集人，以及省农技服务“轻骑兵”到我市

开展相应类别农技服务的联络协调等相关事宜。市级联络员由市

农技服务中心确定 1 名同志担任，负责对接省“轻骑兵”联席会

议、联络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收集农技服务动态需求，统筹协调

江门分队、县级大队和各工作组联络员开展乡村行工作。 

（三）建立“轻骑兵”江门分队积分制。对“轻骑兵”江门

分队乡村行工作实行服务积分管理，每个“轻骑兵”单独积分，



  

年度原始分为 100 分。其中，乡土专家“轻骑兵”每完成一次完

整的服务积分一次，除乡土专家外的“轻骑兵”（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农技员）每月从第三次需求对接服务起计算积分，每超完成

月服务次数一次积分一次。积分管理由江门工作站指定专人跟进

负责。“轻骑兵”积分作为推荐参评省级优秀“轻骑兵”、省级

“最美乡土专家”、十佳最美农技员、杰出高素质农民等荣誉的

重要依据。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切实落

实主体责任，参照成立本级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领导小组，

明确承担“轻骑兵”管理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形成“主要领导统

筹、分管领导主抓”和“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确

保工作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二）强化合作协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农技推广服务机

构、各工作组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提供精准有效的农技服务作为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树立“一盘棋”思想，通力合

作，密切配合江门工作站对农技服务乡村行工作的统筹，强化信

息共享互通，切实增强工作合力。 

（三）强化补助保障。参照省的做法，健全轻骑兵科技下乡

补助机制，按季度申请补贴，对获得需求方确认的“轻骑兵”服

务给予补助，直接发放至轻骑兵专家个人。二类农技服务专家采

取差异化补助起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技员每月从第三次需求

对接服务起给予补助；乡土专家从第一次需求对接服务起给予补



  

助。有关补助的实施细则另行发文。 

（四）强化宣传推广。农技服务乡村行工作期间，各地要充

分利用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新闻媒体、乡村振兴宣传阵地等

资源，加大对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的宣传报道，推广工作

成效，树立一批典型，营造良好氛围。 

 

附件：1.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江门工作站人员及市、县两

级联络员名单 

2.江门市农技服务“轻骑兵”召集人联系表 

3.江门市农技服务“轻骑兵”报名备案表    


	



